附件1
广州市水域巡查技术辅助服务

评价考评办法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规范广州市水域巡查技术辅助服务项目管理，强化服务质量管控，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全市水域巡查全覆盖、高效率、常态化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州市推动政府购买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本市水域巡查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评主体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水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日常监督、月度考评。服务公司应严格履行《广州市水域巡查技术辅助服务合同》，自觉接受监管。

考评内容与指标

第三条 考评总分与周期
考评总分100分，实行月度考评，评分采取扣分制。每月总分值≥90分，视为合格；少于90分，每少1分在当月服务费中扣除1%，不足1分按1分算。

第四条 一级指标及权重
1.服务履约（37分）：任务完成、巡查长度、巡查时效；

2.技术效能（25分）：设备性能、数据质量、智能识别；
3.安全合规（8分）：航行合规、空域报备、遵守规定；
4.成果质量（20分）：报告质量、问题上报、台账管理；
5.管理保障（10分）：人员资质、运维管理、经费规范。
第五条 二级指标与评分标准
（一）服务履约（37分）
1.巡查任务完成率（16分）

按无人机（机场套装）河涌水面巡查和无人船河涌水面巡查合同服务内容要求，无人机（机场套装）（A1、A2、A3、B、C类）、无人船（A1类）河涌巡查次数及长度达到月计划的90%或以上且与上两月（合同期第1、2月不适用）合计平均完成情况达到三个月计划合计次数及长度的98%或以上视为合格，得16分；每月任意一类未达到90%或三个月合计任意一类未达到98%的每低1%各扣1分（不足1%部分按直线插入法计算，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2.河涌覆盖完整性（11分）

按无人机（便携式）河涌水面巡查的合同服务内容要求，无人机（便携式）（A2、A3、B、C类）巡查点位达到月计划的95%或以上且与上两月（合同期第1、2月不适用）合计平均完成情况达到三个月计划合计点数的98%或以上视为合格，得11分；每月任意一类未达到95%或三个月合计任意一类未达到98%的每漏1处各扣0.5分。

3.巡查应急响应时效（10分）

应急响应≤30分钟，得10分；每延误1次扣0.5分。

备注：考虑到日常作业期间遇黄色或以上级别台风警告、橙色或以上级别暴雨警告、红色高温警告、红色大雾警告和黄色或以上级别雷雨大风警告时需暂停作业及空域限制等原因影响巡查任务完成率、河涌覆盖完整性及巡查应急响应时效的，月实际“巡查任务完成率”达到月计划的90%或以上，“无人机（便携式）巡查点位”达到月计划的95%或以上为合格。
技术效能（25分）

数据采集质量（13分）

视频分辨率≥1080P、定位误差≤1米、视频长度≥1分钟、照片像素≥4k，无人机（便携式）巡查每个核查点每次拍摄现场照片≥2张、参照物图片≥1张，得13分；不达标每项扣1分。

智能识别准确率（12分）

水面漂浮物识别准确率≥85%，得12分；每低5%扣2分（不足5%部分按直线插入法计算，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安全合规（8分）

空域航行合规（8分）

完成空域报备、持证飞行、遵守限飞规定，无“黑飞”，得8分；违规1次不得分。

成果质量（20分）

巡查报告质量（9分）

报告及时、内容完整、图文清晰、定位精准，得9分；缺项、延误扣1分/次。
问题上报质量（8分）

问题上报包含河涌名称、巡查时间、巡查人员、问题地址、经纬度坐标、行政区、街道、问题照片，得8分；缺项扣1分/项。
台账档案管理（3分）

巡查记录、设备日志、数据档案规范完整，得3分；缺失扣1分/份。

管理保障（10分）

人员资质合规（5分）

飞手/操作员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得5分；无证上岗不得分。
运维保障能力（5分）

提供 7×24 小时平台技术运维服务，故障响应时间≤2小时，一般问题解决时间≤4小时，重大问题解决时间≤24小时，得5分；维保不到位扣1分/次。

扣分项

服务公司存在以下情况的，从当月考评总分扣25分：

巡查任务完成率或河涌覆盖完整性低于75%；
弄虚作假、伪造数据、报告严重失实；
设备未按时到位；
未按时提供河涌监测综合管理维护服务全部内容；
发生安全事故；

发生数据泄密。
其他情形

因地震、洪水、台风、战争、政府禁令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履约的，服务公司应及时通知并提供证明，可在上述情况出现后七个工作日内书面申请免除扣分。
考评方式

资料核查：日志、报告、影像。

现场核验：设备状态、飞行记录、问题点位复核。

系统抽查：巡查平台数据、轨迹、实时画面抽检。

附则

本办法由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水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解释。
广州市水域巡查技术辅助服务项目考评评分表
服务机构名称：                                       考评日期：                                        最终得分：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实得分
	扣分说明

	服务履约
	37
	巡查任务完成率
	16
	每月完成不少于90%且与上两月（合同期第1、2月不适用）合计平均完成不少于98%，得16分；上述指标任一项每低1%扣1分
	
	

	
	
	河涌覆盖完整性
	11
	每月完成巡查点位不少于95%且与上两月（合同期第1、2月不适用）合计平均完成不少于98%，得11分；每漏1处扣0.5分
	
	

	
	
	巡查应急响应时效
	10
	应急响应≤30分钟，得10分；延误1次扣0.5分
	
	

	技术效能
	25
	数据采集质量
	13
	视频分辨率≥1080P、定位误差≤1米、视频长度≥1分钟、照片像素≥4k，无人机（便携式）巡查拍摄现场照片≥2张、参照物图片≥1张，得13分；不达标每项扣1分
	
	

	
	
	智能识别准确率
	12
	识别准确率≥85%，得12分；每低5%扣2分
	
	

	安全合规
	8
	空域航行合规
	8
	完成空域报备、持证飞行、遵守限飞规定，无“黑飞”，得8分；违规1次不得分
	
	

	成果质量
	20
	巡查报告质量
	9
	报告及时、内容完整、图文清晰、定位精准，得9分；缺项、延误扣1分/次
	
	

	
	
	问题上报质量
	8
	问题上报包含河涌名称、巡查时间、巡查人员、问题地址、经纬度坐标、行政区、街道、问题照片，得8分；缺项扣1分/项
	
	

	
	
	台账档案管理
	3
	巡查记录、设备日志、数据档案规范完整，得3分；缺失扣1分/份
	
	

	管理保障
	10
	人员资质合规
	5
	持证合规得5分；无证上岗不得分
	
	

	
	
	运维保障能力
	5
	维保到位得5分；维保不到位扣1分/次
	
	

	扣分项
	/
	重大扣分项
	/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从总分中扣25分：

1.巡查任务完成率或河涌覆盖完整性低于75%；
2.弄虚作假、伪造数据、报告严重失实；

3.设备未按时到位；
4.未按时提供河涌监测综合管理维护服务全部内容；
5.发生安全事故；

6.发生数据泄密。
	
	

	合计
	100
	/
	100
	/
	
	


考评单位：                                                              被考评单位：

经办人：                                                                复核人：


